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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 猥亵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为 “解释”）

已经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这一 “解释” 旨在进一步加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 坚持 “零容忍” 态度， 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

而我的这个当事人在 “解释” 实施之前就踩到了这条 “红

线”， 他醉酒后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 被抓后又试图找人搞定

缓刑的前后两件糊涂行为， 最终为他换来了四年半的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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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后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
糊涂行为换来四年半有期徒刑

丈夫涉罪

妻子前来咨询

某日， 一名女子找到我寻求法

律帮助， 她说自己有三个子女， 平

时作为全职妈妈主要在家照顾孩

子 ， 这次犯事的是自己的老公韩

某， 他因为涉嫌强制猥亵未成年少

女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那么， 这个身为人夫人父的男

子， 怎么会涉嫌这么一桩性侵犯罪

呢？

这名女子告诉我， 她对于老公

平时在外的情况不太了解， 只知道

老公和受害人的母亲认识， 平日还

经常一起喝酒， 但这次不知怎么和

受害人发生了关系。 这事发生都有

半年了， 不知为何受害人现在才报

警， 警察直接来家里把她老公给抓

了。

听完她的简单介绍， 我脑子里

充满了疑问： 为什么事情发生后被

害人没有马上报警， 而是在半年后

才报警？ 而且事发已经半年多了，

怎么还会有客观证据， 能让警方立

案并且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

施？ 这个案子乍听起来的确十分蹊

跷。

而这么多疑问， 只有会见犯罪

嫌疑人后才可能得到解答。

取保成功

当面了解案情

由于接受委托时正是新冠疫情

期间， 我一边和看守所联系会见事

宜， 一边向公安机关提出了取保候

审的申请。 我向公安机关表示， 如

无法取保候审， 请公安机关提供视

频会见的方式。

申请交上去一周后， 公安机关

同意了取保候审。 于是， 我在律师

事务所里第一次见到了犯罪嫌疑人

韩某， 而他一见到我就跟我喊冤。

据韩某陈述， 被害人是离异家

庭， 他和被害人的父母都是经常一

起喝酒的酒友 。 当天是被害人的

16 周岁生日， 韩某和被害人及其

母亲吃完生日宴后， 提出带被害人

去向她父亲要红包。 要完红包后，

就带被害人回家。

在回家路上， 两人又想吃点夜

宵， 于是去买了点烧烤和啤酒， 随

后被害人就带着他去家附近的广场

上吃东西。

因为当天是被害人生日， 所以

两个人聊了很多被害人的生活工作

情况， 越聊越投缘， 共喝了大概有

六七瓶啤酒， 酒酣耳热之际， 韩某

褪下被害人的裤子与其发生了关

系。 据他说， 整个过程中被害人都

没有任何反抗动作。

发生完关系后， 韩某就送被害

人回家。 回到小区门口时， 被害人

发现防疫通行证丢了， 她妈妈还因

为她进不去小区的事报了警， 并骂

她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被害人冲

动之下表示要撞车自杀， 被妈妈拦

住了。

这之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什么交

往， 直到事件发生六个月后， 公安

机关接到被害人报警说曾遭韩某强

奸， 于是民警到韩某的住处将其抓

获。

强调自愿

却是一厢情愿

韩某叙述完事件的来龙去脉后

向我强调： 我觉得被害人是喜欢我

才自愿和我发生关系的， 所以我们

发生关系时她没有任何反抗动作。

而且当天我送她回去时， 她的母亲

当时就因为别的事情报了警， 如果

她觉得是遭到强奸， 为什么不当场

和警察说？

听他这么说， 我就问他： “你

说受害人喜欢你， 那你和受害人之

前有没有单独出去过？”

韩某说他之前都是和被害人的

父母聚会喝酒， 和被害人没有单独

出去过。

我又问他 ： “那么事情发生

后， 你们有没有什么聊天记录或者

礼物往来， 比如那种互称男女朋友

的亲密对话？” 他还是说 “没有”。

于是我说： “那你告诉我， 任

何之前或之后的感情沟通或者礼物

往来都没有， 你凭什么说一个和你

女儿一样大的小姑娘会在第一次和

你出去时， 就基于喜欢而和你发生

关系 ？ 这不是你的一厢情愿么 ？”

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只能反复强

调被害人当时并没有反抗。

初步分析

定罪可能很大

在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和韩

某自己的辩解后， 我给他讲了我从

法律角度做的分析：

强奸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愿而

发生性关系， 言语拒绝或者激烈反

抗当然是最直接的表现， 但有些时

候， 被害人可能是基于一些特殊原

因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反抗意

思， 比如本案中由于被害人处于醉

酒状态， 所以可能无法表达反抗的

意思。

“由于已经事发六个月， 且没

有聊天记录等证据能证明被害人当

时是同意与你发生关系的， 根据目

前的情况， 基于她是未成年人， 和

你是在酒醉之后发生关系， 她现在

表示发生关系并非出于自愿， 那么

我判断法院最终认定你构成强奸罪

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说。

韩某一时还不能接受我的分

析， 问我被害人为什么不当时就报

警追究他的刑责， 而是要在六个月

之后才报警？

我接着分析道， 因为本案有特

殊情况， 被害人属于未成年人， 第

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可能有点蒙， 或

者有点羞于启齿， 所以当天回去她

妈妈骂她的时候， 她就扬言要撞车

自杀， 这也可以说明她当时不愿意

与你发生关系， 否则要是和喜欢的

人发生了关系， 怎么会想到要自杀

呢？

至于六个月后报警， 我推测可

能由于受害人是未成年人， 当时不

好意思说 ， 但这事又始终无法释

怀， 所以隔了很久才吐露出来。

如被定罪

很难获得缓刑

了解了我的初步判断后， 韩某

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你说

我属于强奸， 警方为什么以涉嫌强

制猥亵罪立案？ 我有没有可能被判

缓刑呢？”

我向他解释： “由于立案时警

方尚未掌握充分的证据， 所以可能

先按照强制猥亵罪来对你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现在既然你已经向警方

承认双方发生了关系， 后续很可能

会变更罪名。”

另外， 强制猥亵罪的量刑不一

定比强奸罪轻。 因为按照 《刑法》

的规定， 强制猥亵罪可以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奸罪可以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

此现实中经常出现强制猥亵罪的量

刑高于强奸罪的情况。 当然， 我认

为这个案子最终认定强奸罪的概率

会比较大。

至于是否会被判处缓刑， 我判

断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 本案的被害人是未成年

人， 所以本案不仅属于对社会危害

性较大的犯罪， 且情节较重， 量刑

的起刑点会远高于三年。

其次， 由于韩某之前有酒驾、

赌博等前科劣迹， 属于有再犯罪的

危险。

最后 ， 韩某是在家里被抓获

的， 不属于自动投案， 所以没有自

首这一法定从轻、 减轻情节。 基于

上述三个因素综合考量， 我认为韩

某获判缓刑的可能性非常小。

另寻“高人”

承诺可判缓刑

听了我的分析， 韩某明显对我

的判断不太满意。

一个月后， 韩某跟我打了个电

话， 说他找了个号称是之前从司法

机关退出来做律师的 “高人”， 那

人说只要按照他教的方式去做讯问

笔录， 就能帮他 “搞定” 缓刑， 他

已经花高价请了那个律师。

虽然从我的经验来看， 那人大

概率是在忽悠他， 但相信此时的他

也听不进去， 我就只能祝福他有好

的结果。

又过了 10 天， 韩某非常着急

地打电话找我， 说公安机关通知他

明天要收监。

我问他： “你不是说你的律师

已经帮你搞定缓刑了吗？” 他说自

己上午刚按照那个律师的说法， 也

就是说被害人是因为喜欢他， 自愿

与他发生性关系做了讯问笔录， 下

午承办警官就通知他要收监了。

我说： “那还能不收监？ 你之

前被取保候审是因为你在里面作了

如实供述， 现在你的口供推翻了之

前的说法， 那么就不构成取保候审

的条件了。 你除了要被收监， 估计

所有的从轻情节也都无法认定， 你

这个案子可能要判五年以上了。”

韩某权衡再三， 表示希望继续

委托我替他辩护， 不再相信那个号

称能帮他搞定缓刑的律师了。

在重新与我办理了委托手续

后， 他正如警官 “预告” 的那样被

收监了， 案件也进入了审查起诉阶

段。

作出赔偿

获被害人谅解

案件到了检察机关以后， 我又去

检察院阅了卷， 果然和我之前的判断

一模一样：

受害人表示当天发生关系是因为

自己被灌醉了无力反抗， 当时没报警

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一下子蒙了， 虽然没报警， 但是想撞

车自杀。 这六个月来一直没说的原因

是害怕被母亲责骂， 但她后来将这事

告诉了妹妹， 妹妹又告诉了母亲， 随

后母亲就报了警。

阅卷的同时， 我还与本案的承办

检察官进行了沟通。

我首先向检察官解释了韩某委托

我之后又另行委托他人变更说法的情

况， 同时希望检察官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从被告人认罪认罚和赔偿被害人

角度努力， 替韩某争取轻判。

得到检察官的同意后， 我先去了

看守所会见韩某， 这次他表示愿意认

罪认罚， 也愿意赔偿被害人。

得到他的同意后， 我就与被害人

母亲做了反复沟通， 最终由韩某家人

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 并取得了被害

人的谅解。

基于上述法定从轻情节的存在，

检察院对于本案的建议量刑为三年半

到四年半有期徒刑。

从重处罚

获四年半刑期

在将上述事情处理完后， 我再次

去看守所会见了韩某， 将案件进展告

诉了他。

韩某还问我， 他在看守所里看新

闻， 得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 猥亵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问我会

不会导致他被重判 ？ 我只能安慰他

说， 我会尽量帮他减少司法解释对他

案件的影响。

但在审判过程中， 可以看出法官

的确受了新司法解释的影响， 对于性

侵未成年人的量刑确实非常之重， 最

终按照建议量刑顶格判处被告人韩某

四年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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